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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著作权保护展开研究，指出其核心困境在于法律性质认定难，独创性存在“高

低论”与“有无论”争议，标准差异显著，且裁判路径不统一。现有保护路径有三：其一依据狭义著作

权将其认定为作品，放宽固定性与独创性标准；其二依据邻接权视其为录像制品，强调行业规范限制独

创性；其三以反不正当竞争路径作为补充，但保护不足。最后建议扩张广播组织权至视频网站，创设覆

盖全传播方式的“向公众传播权”，以完善保护、支撑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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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live sports broadcast footage, identifying its core 
challenges as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legal classification, disputes over the threshold of original-
ity ranging from “high standards” to “no requirement”,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standards, and in-
consistent judicial approaches. Three existing protection approaches exist: firstly, recogn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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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s as works under narrow copyright interpretation by relaxing fixation and originality 
standards; secondly, treating them as audiovisual recordings under neighbouring rights while em-
phasising industry norms to constrain originality requirements; thirdly, supplementing protection 
through unfair competition law, though this proves inadequate. The paper concludes by recom-
mending extending broadcasting organisation rights to video platforms and establishing a compre-
hensiv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covering all dissemination methods to enhance pro-
tection and support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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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性质认定困境 

1.1. 作品认定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否能够称为“视听作品”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存在判断标准的差异，即独创性中

的“有无”和“高低”的不同[1]。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

权纠纷一审 1中认为《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而非一个抽象的、无法捉摸

的“较高独创性标准”对独创性采用“高低”标准。而新浪公司诉天盈九州再审中 2，法院则认为“创作

是一种事实行为，对于是否存在创作这一事实行为，只能定性，而无法定量；同理，对于作品的独创性

判断，只能定性其独创性之有无，而无法定量其独创性之高低。” 
在不同法系的著作权制度中，对于作品独创性的认定标准存在显著差异。以美国《版权法》为例，

其在作品类型中明确纳入了录音制品，但并未像大陆法系那样在邻接权体系中单独设立以录音制品为客

体的录制者权。从历史发展来看，英美法系在认定独创性时，逐渐从早期偏重劳动投入的较低标准，转

向要求具备“最低限度创造性”；而大陆法系则一贯强调作品中应体现较高的智力水平与个性表达，始

终秉持较为严格的认定尺度。这种差异根植于两者在制度理念上的分野：英美法系更多将著作权视作

激励创作与传播的经济工具，倾向于通过较为宽松的标准扩大保护范围，从而吸引对信息收集与传播

领域的投资；大陆法系则立足于将著作权视为作者人格自然延伸的权利观念[2]，通过设定较高门槛以

维护作品的智力价值与人格属性，并以此防止低价值内容进入作品范畴，进而削弱著作权制度的实际

功能。 

1.2. 作品认定缺乏统一裁判路径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为《著作权法》)首次将原“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

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统一修订为“视听作品”，并根据独创性高低及投入智力劳动程度将其明确分为

两类。第一类为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电影和电视剧作品虽未在法律中明确“时长”“情节复杂度”等

量化标准，但结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对“电影作品”的定义，强调固定在物质载体上

的可行性、画面的连续性与动态性、覆盖传统及数字领域的可传播性，现行《著作权法》采用“电影作品

 
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 0115 民初 88829 号。 
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再 1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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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表述，更贴合当前法律体系的逻辑一致性。此类作品也需满足

作品的一般要求，特别是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第二类为“其他视听作品”，投入程度低于电影电视剧，

形式更灵活，只需满足独创性要求，无需达到电影电视剧的专业制作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著作权(保护高独创性作品)–邻接权(保护低独创性传播成果)”的二分体系，这

一结构的核心逻辑是“区分创作与传播，分别配置权利”。实践中，现有著作权保护体系“独创性高低”

的判断标准存在现实区分困难，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否属于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众说纷纭，法院裁判

中也未采取统一裁判路径。新浪公司诉天盈九州一审中未认定体赛赛事直播画面性质为作品，认为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规制路径，但在再审中推翻一审判决将其认定为作品。 

2.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保护路径 

2.1. 狭义著作权保护路径 

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部分裁判对作品独创性的认定展现出从“高低之辨”向“有无之判”的转

向。针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只要其在镜头取舍、编排与剪辑等摄制过程中能够体现创作者的个性化选

择，即被认为满足独创性要求，而无需以达到电影作品通常所具备的艺术高度为前提。同时，司法认定

亦在“固定”要件上实现了形式突破，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物理介质载体，而是将数字传播环境下实时信

号在服务器中的暂存视为符合“摄制于一定介质”的法律要求，从而认可了“边录边播”模式的可固定

性。此类裁判逻辑充分考量了体育赛事直播背后高昂的版权购置与制作成本及其巨大商业价值，旨在通

过赋予其作品地位来提供更强保护，有效遏制非法盗播行为，进而与著作权法激励创作与传播的根本宗

旨相契合。此外，判决也普遍排除了“公用信号制作手册”对独创性的绝对限制，认为该手册仅属行业

技术规范，并未完全压缩创作者的个性表达空间，不同制作团队对同一赛事仍可呈现出具有可识别差异

的视听表达，这充分说明其创作空间是客观存在的。 

2.2. 邻接权保护路径 

从学理角度，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属于录像制品，区别于体育赛事节目，其性质为是体育赛事节目的

录像载体，不构成特定文化作品，适用邻接权保护范围。 
当前司法实践在处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作品属性时，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裁判趋势。法院对独

创性的判定逐步扬弃了以往以艺术高度为核心的“层级化”标准，转而采取更为包容的“有无”标准，即

只要画面在拍摄机位设置、场景切换与剪辑合成等环节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判断与选择，便承认其

具备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而不再将其与电影作品的艺术水准进行类比。在“固定”要件的认定

上，裁判观点亦展现出对技术发展的适应，将数字环境中实时电子信号被稳定存储于服务器的过程，

解释为符合“固定于介质”的法定条件，进而肯定了“同步录制并传播”类节目的可保护性。此种裁

判思路不仅回应了赛事直播产业在版权采购与节目制作方面的高额投入及其商业价值，也体现了通过

著作权保护强化法律保障、遏制盗播行为、以实现促进产业发展的立法意图。与此同时，裁判观点也

明确指出，行业通用的信号制作手册本身并不构成对创作空间的绝对限制；即便遵循相同技术规范，

不同制作团队仍可在画面呈现上形成具有识别度的差异，这恰恰说明其中存在可供发挥的个性化创作

余地。 

2.3. 反不正当竞争保护路径 

当前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在《著作权法》框架下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寻求救济遇阻时，常会转而

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赛事节目的实时转播行为。其裁判逻辑认为，体育赛事的策划举办与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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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播均具备鲜明的商业属性与市场价值，基于此，未经合法授权的市场主体擅自实施转播行为，显然违

背赛事转播的商业逻辑与权利边界。 
在体育赛事节目侵权纠纷中，原、被告双方往往依托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赛事观看服务，形成直接

的同业竞争关系。在此背景下，被告的非法盗播行为，直接削弱了原告凭借独家网络转播权所拥有的市

场竞争优势——不仅致使原告本可通过该优势获取的经济收益等合法权益受损，更破坏了体育赛事转播

行业的正常竞争秩序，违背了市场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公认商业道德[3]。据此，法院大多认定，体

育赛事网络实时盗播行为因违反自愿、平等、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4]。
部分学者亦持类似观点，主张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本身及画面制作者，应分别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法益保护范畴与权利主体范围，通过该法第二条一般条款实现对相关权益的保护[5]。 
在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法律保护路径上，单纯依赖《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首

先，这种做法可能致使《著作权法》达不到预设功能，使其在这一领域的适用空间受到不当挤压。两部

法律在规制范畴上本有清晰分工：《著作权法》以保护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为核心，主要调整侵害作

品创作与传播的各类行为；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则着眼于维护未类型化的法益，重点在于制止

那些违反诚信原则、扰乱竞争秩序的行为。若对原本应纳入《著作权法》评价范围的客体转而适用反法

一般条款予以保护，实质上将导致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不当扩张，从而削弱专门立法的规范价值。其次，

从产业实践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提供的保护模式亦难以充分回应赛事直播行业的现实需求。《著

作权法》通过设定具体权项建立起绝对权保护体系，能够为权利人提供明确而稳定的法律预期；相比之

下，《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确立的乃是一种消极的权益防御机制，并未赋予当事人积极的法律地位。此

种保护形态难以匹配体育产业中以权利确权为基础所形成的授权与流转机制，因而无法有效支撑整个产

业链条的顺畅运行与商业价值实现。综上所述，唯有在《著作权法》体系内为相关主体配置具有对世效

力的专门权利，才能为我国体育赛事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构建起坚实的制度基础。 

3. 完善建议 

3.1. 扩张广播组织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 47 条就广播组织的转播权作出明确界定，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他人

实施未经许可的两类行为：一是对其已播放的广播或电视内容进行转播；二是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内

容录制至音像载体，以及对该音像载体进行复制。 
但需注意的是，尽管参照《罗马公约》与 TRIPS 协定的相关规则，我国广播组织现行转播权在规制

网络实时转播行为时存在适用局限，但从这两份国际文件的制定背景来看，《罗马公约》签署于 1961 年，

受彼时技术条件所限，未能纳入网络传播场景的考量；而 TRIPS 协定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多沿用既有知

识产权条约内容，同样无法覆盖网络实时转播这一新兴传播形式[6]这也导致我国广播组织的转播权在应

对此类行为时存在天然局限。 
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的规定存在覆盖主体、覆盖内容过于狭窄等现实问题。根据文义解

释，享有广播组织权的主体仅包含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广播组织者，然而许多视频网站拥有传统广

播电台、电视台相同的功能，甚至有更广的受众和传播范围，其传播行为本质上相同，根据“技术中立”

原则，广播组织者权主体理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扩展至视频网站等新型主体。 

3.2. 创设向公众传播权 

(1) 创设向公众传播权具有现实必要性 
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实时转播、太赫兹传输等新型传播方式不断涌现，这对《著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11281


李雨晴 
 

 

DOI: 10.12677/jc.2025.1311281 1991 新闻传播科学 
 

作权法》在稳定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平衡提出了新的挑战，也要求立法本身具备更强的前瞻性与包容性，

以应对技术迭代带来的制度适配需求。我国现行著作权立法采用以“特定传播媒介”为核心的权利划分

标准，将相关传播行为分别界定为机械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模式在实践中逐

渐暴露出两大核心缺陷。一方面，立法滞后性问题显著，技术发展的无限性与立法覆盖范围的有限性之

间存在天然矛盾，立法既无法穷尽当前已有的传播技术类型，更难以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传播形态，

导致部分新兴传播行为长期处于法律规制的空白地带，如跨平台实时转播行为的定性争议便源于此。另

一方面，权利体系内部的冲突与重叠日益凸显，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新增权利类型的立法逻辑，使得不同

权利的适用范围逐渐交叉，例如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非交互式传播”领域的界定边界模糊，不

仅增加了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难度，也给市场主体的行为预期带来不确定性。 
从比较法视角来看，欧盟的相关立法经验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参考。1992 年欧盟颁布的《出租权和借

阅权以及某些与版权相关的权利指令》首次在区域层面确立了“向公众传播权”的概念，此后通过《卫

星广播与有线转播指令》《信息社会指令》等文件逐步完善了该权利的制度框架。欧盟立法的核心优势

在于其“技术中立”原则与“体系协调”机制，既不局限于特定传播技术类型，能够灵活适应技术变迁带

来的传播形态演变，又通过统一权利范畴避免了不同权利之间的交叉冲突。基于此，我国著作权体系的

完善应当突破传统的“以技术类型划分权利”模式，将现行法律中分别规定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

播权”进行整合，创设一项统一的“向公众传播权”。这一制度设计不仅能够弥补当前法律对网络实时

转播等新型传播行为规制的缺失，还能为太赫兹传输等未来传播技术的发展预留规范空间，进而增强著

作权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与前瞻性，降低因技术快速变迁而频繁修法的制度成本。 
(2) 向公众传播权的具体构成要素 
向公众传播权的权利主体为著作权人，具体可分为原始主体与继受主体两类。其中，原始主体是指

作品的直接创作者，如文字作品的作者、音乐作品的作曲者、美术作品的绘画者等；继受主体则是通过

转让、继承、授权许可等合法途径取得该权利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典型如出版机构、影视制

作公司、网络内容平台等，其权利行使需以合法的权利来源为前提。 
该权利的客体为《著作权法》明确保护的“作品”，涵盖所有符合独创性要求的智力成果，具体包括

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美术作品、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口述作品、摄影作品等传统作品类型，同时也

包含短视频、网络直播脚本、交互式设计方案等符合独创性标准的新型作品形态，只要属于《著作权法》

规定的受保护范畴，均可成为向公众传播权的客体。 
从行为构成要件来看，一项行为若被认定为侵害向公众传播权，需同时满足三个核心条件。首先，

在行为方式上，需以“任何无线或有线方式”实施“提供作品”的行为，此处不限定具体的技术手段，既

包括互联网环境下的传播，也涵盖卫星、广播等传统无线传播，同时包含交互式传播与非交互式传播两

种形态。其次，在受众范围上，行为需指向“不特定多数人”即“公众”，排除私人家庭内部的传播、特

定企业内部的封闭传播、小范围亲友间的分享等非公众性传播情形。最后，在核心效果上，行为需能够

使公众实际“获取作品”，包括实时获取与按需获取等形式，只要满足公众对作品的可及性，即可认定

符合该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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